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

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统股份”、“公司”） 2023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拟

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统股份”）为进一

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金运作效率及效益，拟以零对价受让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统集团”）持有的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供赢基金”）30%的财产份额（对应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

未实缴出资）及所有与之相关或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2025 年 5 月 30 日，公

司在黄山市屯溪区与华统集团、供赢基金、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资本”）、北京京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亚资本”）签署了

《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转让协议》”）。公司拟与银河资本、京亚资本、安徽省绿色食品产业主题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色食品基金”）、安徽金扁担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扁担投资”）、黄山市歙州农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歙州农文旅”）、黟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黟县国投”）

签署《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

伙协议》）。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09220973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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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说明 

华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方，本次双方签署《转让

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5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关联董

事朱俭勇、朱俭军、朱根喜、朱凯以及关联监事卫彩霞回避表决，3 位非关联董

事及 2位非关联监事均投了同意票。公司本次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介绍 

公司名称：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58056104G 

法定代表人：朱俭勇 

注册资本：50,097.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谷物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收购；母婴用品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实业

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 



成立日期：2003 年 11月 2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财务状况：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华统集团总资产为 1,478,395.01 万元，

净资产为 297,350.68 万元；2025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255,299.32 万元，净利润为

1,328.4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以上交易对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从而与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从上述关联方财务、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认为上述关联

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MAE8C1LE6R 

成立日期：2024 年 12月 28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银河资本、京亚资本 

基金规模：认缴总额为 10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东街道天都大道 9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财务状况：供赢基金成立于 2024 年 12 月 28 日，因成立时间较短，截至目



前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财务数据。 

经查询，供赢基金非失信被执行人。 

2、供赢基金合伙人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类型 
本次份额转让前 本次份额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比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9,900 19.9% 19,900 19.9% 

2 北京京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1% 100 0.1% 

3 
安徽省绿色食品产业主题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30% 30,000 30% 

4 安徽金扁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10% 10,000 10% 

5 
黄山市歙州农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7,500 7.5% 7,500 7.5% 

6 黟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 2.5% 2,500 2.5% 

7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30% - - 

8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 0 30,000 30% 

合计 100,000 100% 100,000 100% 

除华统集团外，以上合作各方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经查询，以上合作各方

非失信被执行人。 

标的财产份额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拟以零对价受让华统集团持有的供赢基金 30%的财产份额（对应认缴

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未实缴出资）及所有与之相关或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

务。同时，公司按 1 元/认缴出资额对供赢基金进行投资，定价公允，符合私募

股权投资业界通行的模式，不存在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或非公允的情形。 

五、《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转让方系标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转让方与标的企业其他合伙人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签署了《黄山供赢华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转让方认缴标的企业出资额人民币 30,000 万

元，未实缴出资。 

2、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企业 30%财产份额，同意自标的企业

基金份额转让后的合伙协议签订之日，担任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3、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标的企业 30%的财产份额的价格为人民币 0

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元） 

转让份额比例 

（%） 

转让价款 

（元） 

华统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华统肉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 0 

4、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份额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标

的份额没有设定质押，保证其标的份额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转

让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5、自标的企业基金份额转让后的合伙协议签订之日起，受让方按其变更后

所持基金份额享有标的企业对应的基金份额权益，行使合伙人权利，并履行相应

的合伙人义务。 

6、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生效。 

六、拟签订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期限及基金存续期、合伙人退出 

1.1 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 10 年，自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成立日起计

算。 

1.2 合伙企业作为基金的存续期限为 7 年（“基金存续期”），自合伙企业首期

实缴出资到达托管账户之日（“基金成立日”）起计算。 

1.3 基金成立日起 4 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次日起 3 年为退出期。投资期



满后，不得新增项目投资决策；投资期内已完成的项目投资决策，投资期满后 1

年内可以支付投资款项，超出 1 年的不得支付投资款项。 

1.4 基金存续期满可申请延长 2 次，每次不超过 1 年，须经全体合伙人所持

表决权 100%同意。 

1.5 有限合伙人可以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合格投资者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

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但应当提前 20 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受让人应接受本协

议的约定。转让人或受让人应向合伙企业足额支付因此而引起的合伙企业或其代

表所产生的所有额外成本。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未受让

合伙权益的合伙人应当配合转让人和受让人办理合伙权益转让手续。 

2、认缴出资额及缴付安排 

2.1 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合伙人类

型 
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 
住所 

认缴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普通合伙

人 

银河创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9111000069

6352185L 
孙蛟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西

街 8 号院 1 号楼青海

金融大厦 7 层 

19,900 19.9% 

普通合伙

人 

北京京亚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9111010133

97793678 
付士昂 

北京市东城区前永康

胡同 11 号 3 层 301 室 
100 0.1% 

有限合伙

人 

安徽省绿色食品

产业主题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1340103M

AD1CBUK

1B 

国元股

权投资

有限公

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冬青街与黄桂路交口

合肥金融广场商 101 

30,000 30% 

有限合伙

人 

安徽金扁担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91341000M

ADB5GQA

9D 
王辉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昱东街道天都大道天

都大厦 1101 号 

10,000 10% 

有限合伙

人 

黄山市歙州农文

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91341021M

A8PYYEN

X3 
潘伟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

城镇渔梁街渔梁景区

旅游服务中心 1 幢

1002 号 

7,500 7.5% 

有限合伙

人 

黟县国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91341023M

A2RWNL6

5X 
梁飞 

黟县碧阳镇沿河东路

向阳桥头农商行大楼 
2,500 2.5% 



2.2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由各合伙人同比例以货币形式分批次缴付。全部认

缴出资额应按照本协议规定在投资期内缴清。 

3、投资方式及投资方向 

3.1 投资方式 

3.1.1 投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 

3.1.2 以股权投资为目的投资未上市企业附转股条件的债权，不得超过合伙

企业实缴金额的 20%（不得利用附转股权的债权投资变相从事借贷活动）。 

3.1.3 投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票。 

3.1.4 投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可转债。 

3.2 投资方向 

现代种养业、现代种业、乡村富民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农业科技创新、

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农

村新能源及光电农业、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农村

创业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对外合作等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 

4、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4.1 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其中向违约合伙人分配收入时需

先扣除其未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直至每名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

各合伙人截至分配日的实缴出资额。 

4.2 按照第 4.1 条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

人，直至每名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合伙人截至分配日的业绩报酬计

提基准收益。 

4.3 完成前述第 4.1 条以及第 4.2 条的分配后仍有剩余的，余下收益的 80%

有限合伙

人 

浙江华统肉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9133070073

033191X2 
朱俭军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

姑塘工业小区 
30,000 30% 

合计 - - - - 100,000 100% 



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作为超额收益分配给银河创新与京亚资

本，双方按照 40：60 的比例进行分配。 

4.4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比例承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

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5、投资决策委员会 

5.1 为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控制投资风险，基金管理人组建设立合

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作为合伙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的最高决策

机构。投委会共 4 名委员，其中基金管理人银河创新委派 1 人，京亚资本委派 1

人，母基金委派 1 人，华统股份委派 1 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事项采用票决

制，表决事项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票通过。投委会设主任 1 名，由基金管

理人委派人员担任。投委会另设观察员 1 名，由安徽金扁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

派。母基金在投委会会议召开前对拟投资决策事项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安徽

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相关文件及本协议进行审查，审查未通过则不得召开投委会

审议该事项。 

5.2 投委会拥有根据本协议约定对相关投资事项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 

（1）决定对项目的投资、关键条款及其变更。 

（2）决定对项目的退出、关键条款及其变更。 

（3）决定其他涉及合伙企业在项目权益的重大事项。 

6、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自然人签约方签字及非自然人签约方盖章后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供赢基金财产份额有利于公司对接更多行业优势资源，实现各方

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该等交易行

为按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出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由



于交易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也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

赖。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5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71.66 万元。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公司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均投了同意票，

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

公司对接更多行业优势资源，实现各方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属于正常商业化交

易行为，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也不会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拟受让股权投

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当

回避表决。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的

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上述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的

事项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 

综上，招商证券对公司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

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拟受让股权投资基金 30%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静     杨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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